
附件

．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

关千海关事务的合作与互助协定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（以下

简称
“

双方
”

)，

旨在继续保持海关领域的友好关系，在海关事务方面提

供协助，努力发展和加强两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；

考虑到双方合作和互助将有助千海关法实施和打击违

反海关法的行为；

兹协定如下：

第一条定义

． 

． 

在本协定中：

{ -)
“

海关法
”

系指明确由海关负责执行的有关货物

进口、 出口、存储或移动的法律或法规， 以及海关根据法定

权力制定的任何规章；

（二）
“

海关当局
”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， 系指中华

入民共和国海关总暑； 在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方面， 系指

阿富汗海关暑；

（三）
“

请求海关当局
”

系指提出协助请求的海关当局；

（四）
”

被请求海关当局
”

系指被请求提供协助的海关

当局；

（五）
”

违反海关法行为
“

系指任何违反海关法的行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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